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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是泛在性、具身性、虚实互构性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与资本社会权力建构下的
必然产物，生成于人实践生命的存在论基础之中。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展现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

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个体生命发展可行能力的支配与挑战。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展现是通过数字智能化技术

的生产转向与生活转向实现的。故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亦需要从技术本身转向技术使用社会关系规制，

从“宏大叙事”伦理转向微观生活场景规制，从技术裹挟转向技术赋权规制，以凸显对数字主体的劳动权益保护与可行

性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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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信息技术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展
的过程中，我们能感知到的经验事实是：数字智能

化技术不断打破实存与虚拟的边界，将所有的实

存数字化，建构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数字

化生态圈，成为包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存在论

技术系统。而当我们每一个生命都连入数字化技

术生态系统时，一个可预见的问题就出来了：数字

智能化技术之于人的生命而言到底是技术的赋权

还是生命的规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则需要在

技术哲学的视域下对数字智能化技术进行学理的

探索。

一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生成
“技术权力”①指的是技术与权力的复杂结构

性关系，“技术的生命权力”指的是技术作为一种

支配性力量对人生命进行形塑与规训，而技术如

何实现对人生命的形塑与规训，既关涉技术的本

质特征之问，亦关涉到技术如何与人“生命”进行

关联之问。故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既关

涉到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的本质特征，亦关涉到

数字智能化技术何以成为“现实的个人”生命的

存在论基础。值得审慎勘界的是，数字智能化技

术的生命权力既不同于技术政治学中偏重于技术

在国家政治权力中的宏观叙事，也不同于西方

“左翼”思潮中偏重于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生物

学生命的微观叙事，而是对人在数字智能化技术

体系中实践生命的存在论叙事。

（一）数字智能化生命权力生成的技术基础

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是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

权力生成的技术基础。我们今天所关涉的数字智

能化技术，是数字化信息时代发展到数字智能化

高阶阶段的技术系统总称。数字化信息时代与物

质化信息时代的差异在于：“信息传输不再依靠

‘原子’式的物质载体，转而依靠计算机等通讯技

术设备；信息传输的内容全部数字化，以‘比特’

为信息载体。”②较之于数字化信息时代，数字智

能化技术的高阶性体现在：由数字化传感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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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化”存在、数据感应与数据解析的“泛在化”

存在、算法等大数据处理技术的“智能化”存在、

人工智能体的“进阶式”存在、“元宇宙”等形态的

虚实同构化存在。据此，我们可以将数字智能化

技术定义为：数据信息感应的具身化、数据信息存

在的泛在化、数据信息处理的智能化综合形成的

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这样综合形成的数字智能

化技术系统具有典型的“泛在性”“具身性”“虚实

同构性”特征。

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泛在性”特征体现在

大数据与算法的无处不在。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系

统之中，各种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大数据广泛分布

于端、边、云，一切实存都可以被“数据化”，从而

形成一个泛在化的数据化网络，推动着物理空间

与赛博空间的不断融合。与泛在化存在的大数据

相伴随的是“算法”无处不在：从本地计算的集群

到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从边缘计算到端云协同，

计算无处不在。具有泛在性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

统包裹着每一个人的生命。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

的“具身性”体现在：各种数字化、智能化的移动

互联设备与人生命的高度交互性及由此带来的对

人生命意义的深度交互与意义控制，实现着个体

生命的数字化形塑与规训。以智能手机为标志的

各种智能穿戴设备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智能

化技术产品大都实现了与人生命的深度交互与意

义控制。这种“具身互动”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

统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技术基础，使我们现实的

生命处于一个“数字化物质世界”①中，数字智能

化技术由此从一种诠释学意义上的技术走向了存

在论意义上的技术。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的“虚

实同构性”体现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不仅能

“将所有存在数字化”②，实现实存生命的数字虚

拟化，而且伴随着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态的系统演

进，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态的智能性与自主性会逐

渐增强，这样的技术系统反过来对人的实存进行

智能建构，由此形成万物皆数、万物互联、虚实一

体的“元宇宙”（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形态③，从而带来“数
字孪生世界”对实存世界的智能建构，实现数字

孪生世界的生命化。由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

的“虚实同构性”在“数字孪生世界”与“实存世

界”之间的交互建构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据上所述可见，具有“泛在性”“具身性”“虚

实同构性”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不断地推进具

体技术产品创新，不仅改变着当今时代的生产方

式，也形塑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推动着整个社会的

工业文明往更深层的信息智能化文明演进，而每

一个“现实的人”也由此生活在数字智能化技术

系统之中。只有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中，个体

生命的数字化与数字孪生世界的生命化才有了技

术的可能，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生命的力量才

有了技术的前提。故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是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生成的技术基础。

（二）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生成的存在

论基础

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独特的技术特性为技术

之于生命的力量生成提供了可能，但这种力量并

不必然是支配性的权力，而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性

力量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的④。故

此，要探讨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对人生命的力量

如何最终发展为一种生命权力，就必然要去探讨

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与社

会权力结构中存在的。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整体

性发展历程来看，其技术的创制与使用都与西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迁高度关联，具体

表现为：一方面，数字智能化技术为资本生产的数

字化智能化转向提供了可能，“现代协同生产机

制的分散与重组，根本上有赖于数字连接性的大

体量、通用等特性”⑤，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数

字化生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样态。另一

方面，资本生产也建构数字智能化技术的创制与

使用，比如信息与数据如何“连接”如何“流动”更

多是由资本权力来主导的。由此可见，在数字智

能化技术与资本生产的相互建构中，数字智能化

技术不仅成为资本生产的技术基础，资本作为一

种社会权力也成为数字智能化技术使用的社会关

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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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指出：生产方式决定人的生命方式

与生活方式。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生成的存

在论基础在于数字智能化技术成为资本生产的基

础，进而成为人生产生活的基础，成为人生命存在

的基础。只有当数字智能化技术成为当代资本的

生产方式，被资本这种社会权力关系所建构时，技

术的生命权力才能得以生发。具体表现为：无论

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在表征数字智能

化技术成为当代资本生产的存在论基础，在数字

资本生产中，人的劳动方式也实现了“产消一体

化”①的数字劳动方式转向，在“产消一体化”的数

字劳动中，“使个人的时间服从于生产体系”②。

由此，数字智能化技术不仅通过数字资本生产实

现了对人日常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渗透，实现了对

人生命方式的数字化建构与生命权力支配，而且

由此成为了资本生产模式中的核心要素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从生成论的角度，将数字智能

化技术的生命权力理解为：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

成为当代资本生产与个体生活方式的存在论技术

基础，而由此生成的对人生命全方位规训的支配

性力量。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既体现了数

字智能化技术较之于其他技术权力的特殊维度，

也体现了作为资本社会权力当代社会运行的技术

特征，其理论内涵不同于将权力归为上层建筑政

治权力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将权力归结为身体

规训与管制的生物学生命叙事，而是将权力归结

为当代资本生产与个体生活中技术规训与支配的

存在论叙事。由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也

就在个体生命社会存在论的基础上展开，展现为

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交往生命、生命发展的规训

与支配。

二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展现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生成于数字智能化

技术体系成为人生产生活的存在论技术基础之

中，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不靠“惩罚性的政

治法权”③，而是渗透于人生命每个维度的规训与

支配，呈现出“使人活（ｆａｉｒｅｖｉｖｒｅ）”④的生命权力
特征。围绕着个体生命的社会存在论基础，其具

体展现为对个体劳动生命、交往生命、生命发展的

规训与支配。

（一）展现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

命的规训与支配

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的支配与规

制，是通过数字资本生产对劳动方式与劳动结构

的规制与型构来实现的。当数字智能化技术成为

资本的生产技术时，由“发动机、传统机构、工具

机和智能控制装置”⑤共同建构的生产体系使得生

产、交换、流通与消费的时空边界、生产性物质力量

与精神力量的边界、活劳动与劳动资料的边界进一

步融合渗透、相互转化，由此造就了新的雇佣劳动

方式与新的数字劳动方式，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

劳动的生命权力也由此生发。这种对个体劳动的

生命权力既体现在数字智能化技术对数字劳动者

生命的全面吸纳与深度异化，也体现在数字智能化

技术对数字劳动力结构的支配与控制。

纵观资本与技术的结盟历程，资本与技术对

劳动者的吸纳和异化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全面，

从身体到生命的发展历程。如果说１９世纪资本
在机器工业生产中实现的只是对人完整性技艺的

切割与异化，那么当下资本在数字智能化技术体

系中实现的则是“对更广阔范围劳动力更严重的

控制和剥削”⑥，即对数字劳动者的认知、审美、消

费等劳动生命的全面吸纳与深度异化。这种深度

的生命权力体现为“资本主义……以‘新异化’的

形式更加悄无声息地侵入现代劳动者的生产和生

活，可以说这是从生理侵入到心灵的剥削，它使个

人的梦想、目标、欲望和人生规划，都必须用于喂

养 （资本这个———引者注）加速机器”⑦。

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的支配还体

现为数字资本对劳动力结构的控制。数字资本以

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为技术中介，不仅拓展了企

业的传统界限，扩大全球价值链并改变就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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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边界，而且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劳动方式，促

成了“零工经济”①的兴起，实现了对劳动力雇佣

模式的流动性改造。由此，在数字资本对雇佣模

式的流动性改造中，也实现了对劳动力结构的分

层化控制，形成了雇佣劳动力总体性上的“中

心—外围结构”②。

（二）展现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社会性

交往生命的规训与支配

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支

配与控制，展现在个体社会交往活动数据化、数据

交换价值化、数据平台资本化、社会性交往行为智

能算法诱导化的总体性关联过程之中。首先，泛

在化存在的数字智能技术体系可以实现对人社会

性交往活动轨迹的“全景监视”，并由此实现对个

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数据解析”与“数据画像”。

再次，在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数据解析”的基

础之上，已有的货币交换价值体系则进一步使得

数据交换价值化。马克思曾说：“交换价值作为

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就

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③当个体社会性交往

数据交换价值化后，个体社会性生命则纳入货币

与资本所主导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由此，数据在

交换价值化的过程中必然走向数字资本化。

在数据交换价值化与数据资本化的过程中，

平台资本为了获取与垄断更多的用户数据，实现

用户数据的资本化，必然会利用数字智能化技术

体系，实现对用户认知、审美、休闲、社交等具体日

常生活情境的全方位裹挟与渗透。比如基于用户

偏好的“智能算法推荐”、基于用户数字化生活生

态的“苹果”系列产品等，都体现了平台为了保持

数据垄断，会不断地建构自己相对封闭的数字智

能化产品生态，用以诱导与固化平台用户的消费

习惯。

由此可见，当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态体系成为

个体社会性交往的存在论技术基础时，个体生命

会进一步纳入已有的以资本和货币为主导的社会

权力体系之中。当个体的社会性交往数据具备交

换价值、成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的时候，就意味着数

字资本通过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态体系直接作用于

每一个个体的社会性生命，实现了对个体社交生

命的资本渗透与生命规训。数字智能化技术的生

命权力也由此展现为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支

配与控制。

（三）展现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生命自

由全面发展的规训与支配

较之于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与个

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支配与控制，数字智能化技

术对个体生命自由全面发展的支配与挑战乃是更

为深层的生命权力展现。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

法权原则，实质自由是与人的“可行能力”④相互

关联的。由于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的形成乃是存

在于个体的数字日常生活之中的，故此个体生命

的“可行能力”亦是特指与数字日常生活相关联

的观看、审美、认知等“可行能力”。据此，我们可

以把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生命发展的支配权力

理解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人自由全面发展与主体

性地位的挑战。

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规训

与支配是通过资本权力对个体数字日常生活的渗

透与支配来实现的。一方面，数字智能化技术系

统成为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存在论基础，大家都

是“数字存在”的个体；另一方面，数字智能化技

术系统在资本权力关系的建构中，所带来的并不

是对每一个个体都有着均衡性的力量增强和主体

自由，而是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规训与支配。

在被资本建构后的数字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是平

台资本数据权力与平台用户数据权利的失衡。数

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生命可行能力的支配与挑战

并不是由技术本身所赋予的，而是通过“感知”的

景观化、数据化、商品化来实现的，即通过数字智

能化技术的资本建构而形成的。

“感知”的景观化，指的是数字资本或者平台

资本利用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泛在化、具身化存

在的技术特性，建构大量流动的、碎片的、沉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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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文化景观与数字视觉商品，以供个体在数

字日常生活中“观看”“审美”“休闲”“认知”。在

个体数字日常生活中，感知的景观化是数字时代

视觉文化的典型特征。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

资本的生产关系中，个体在对大量数字景观的

“感知”中进一步被数据化和商品化了。即你对

景观的“观看”“审美”“休闲”“认知”等与“感知”

活动相关联的数字生活行为会在数字智能化技术

体系中被平台抽象为“一般数据”①，由此实现“感

知”数据化。在“感知数据化”的基础之中，由数

字平台所加工与抽象的“一般数据”又会进一步

“商品化”，成为数字资本与平台资本的价值增殖

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而以价值增殖为核心目的

的数字资本必然会加大对个体数字化日常生活的

渗透，包括且不限于提供更为多元的视觉景观以

刺激虚假消费、提供更为精准的算法推荐景观以

获得平台流量、提供更多被剪裁的后真相碎片化

新闻以形成对个体的信息裹挟。

在数字资本通过“感知”的景观化、数据化、

商品化以实现对个体数字日常生活的建构中，个

体原本极具主体能动性的“观看”“审美”“休闲”

“认知”等生命行为亦异化为数字资本对个体自

由全面发展的支配与控制。比如以各种虚拟景观

消费、沉浸式娱乐为典型表征的“观看”“娱乐”

“休闲”行为，实质上是拥有一般数据所有权的数

字资本平台对观者的生命统治行为。而以“算法

推荐”“信息茧房”“后真相”为表征的“认知”行

为，呈现的是资本通过“数据”“算法”对个体的认

知进行更为隐蔽的权力支配②。亦如维尔诺所

言：“一般智力，或公共智力，如果它不成为一个

共和性和公共性的领域，即一个政治共同体，它就

会强制性地让人们屈服于它。”③数字智能化技术

对个体可行性能力的支配与控制，推向极致则是

“思想的无产阶级化”④，即主体在数字日常生活

中存在论上的虚无，技术由此构成了对人生命自

由全面发展最深层的挑战。

综上所述，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因为存

在于个体数字化生产生活方式之中，由此展现为

对个体劳动生命、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与个体生

命发展的支配与控制。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

的生成与展现，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主体性地

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此导致人在生产与生活

技术系统中，更加突出的技术异化与生命规训。

三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
作为在人生存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生命权

力，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是资本社会权力与

数字智能化技术辩证性互动的产物，呈现出总体

性与弥散性、支配性与生成性辩证统一的权力特

征，这样的辩证特征为我们探讨数字智能化技术

生命权力的规制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一）从技术“物”的规制转向技术使用“社会

关系”的权力规制

万物互联、虚实交互、相互建构的数字智能化

技术系统的形成，本质上是资本社会权力结构通

过数字智能化技术对生命实践活动的解析与建

构。在数字化透视、算法化解析、智能化建构过程

中生成的“数据”“算法”等技术“物”实际上都是

资本权力主体建构后的“物”，是现存社会中资本

社会权力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中的“物化”“数

据化”，甚至是“强化”。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

权力的规制中，需要透过“数据”“算法”等技术

“物”，看到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使用中的资本社

会权力关系，只有从总体性上规制资本社会权力，

才能规制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尤其是展现

为对个体劳动生命实质吸纳的生命权力。

故此，对作为资本社会权力结构化产物的生

命权力规制，最为根本的途径是打破资本主义社

会权力的结构性裹挟与总体性支配，但这一点很

显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做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则可以运用道路与制度优势，厘清数字智

能化技术系统背后的资本社会权力关系，厘清数

字智能化技术与现有资本社会权力主体之间的内

在互动机制，唯有此，才能在现实资本权力结构的

调节与规制中实现对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

规制。其具体体现为：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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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权益为核心，对数字资本与平台资本进

行分类治理与权力规制；通过勘界数字资本与平

台资本运行的力量边界，防止平台资本的跨界垄

断和无限扩张；通过规制数字资本与平台资本的

运行机制，将各类“临时性”“流动性”劳动者纳入

劳动合同法与社会保障的体系之中，实现对“流

动性”劳资关系的协调、对数字劳动者的分配公

平与对个体劳动生命的政策赋权和法权保障。

（二）从宏大的伦理叙事转向微观生活情境

中的权力规制

如果说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及其背后的资本

社会权力结构是一个“总体性”的规制视域，那么

强调从宏大的伦理叙事转向微观生活情境中的权

力规制，则是一个微观性、具体性、经验性的场景

转向。因为，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不仅呈现

为资本社会权力的总体性支配特征，同时也由于

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的泛在性、具身性、智能性特

征，使得这种总体性支配的生命权力，又以弥散性

和生成性的微观生命实践来呈现。数字智能化技

术生命权力的展现，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数字智能

化技术生活场景中实现的。比如数字智能化技术

系统对个体劳动生命的支配，是在“产消一体化”

的数字劳动场景中实现的，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

命的支配，是在数字社交具体场景中实现的，对个

体生命可行性能力的支配，更是在数字日常生活

的“观看”“休闲”“娱乐”“认知”等数字化日常生

活场景中实现的。

正因为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具有技术系统的

泛在性与技术使用的多元情景性、生命权力的总

体结构性与微观弥散性等辩证特征，所以在对数

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中，才需要实现从

“元叙事”向多元情境转向、从“普适性”原则建构

向社会关系建构的微观生活转向。比如，同样的

个人信息数据的搜寻放在不同的数字化具体场景

中，技术所彰显的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亦是不同，

由此更需要在数字智能化技术使用的微观生活场

景中，厘清数据与算法权力的真实来源，审慎的勘

察与规制数据与算法使用的具体应用场景边界，

实现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政策赋权。同理，

对社交平台的定义、分类、规制都需要从“宏大叙

事”走向更为具体微观的情景反思；对个体隐私

权、知情权、处置权等数据权利的保障亦需要下沉

到更为具体的数据获取与数据使用的情境中来推

进法规治理。

（三）从技术裹挟转向技术赋权的权力规制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是在数字智能化技

术成为个体生产生活的存在论基础之中生成的，

是资本社会权力与数字智能化技术交相建构的权

力，具有支配性与生成性辩证统一的特征，即其对

个体生命的支配是通过“使人活（ｆａｉｒｅｖｉｖｒｅ）”的
权力机制来实现的，具有强烈的技术伴生性特征。

故此，我们在规制支配性与生成性辩证统一的数

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时，需要从技术裹挟走向

技术赋权，强调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赋权的平

等性，而不是个体对数字智能化技术的全盘拒斥。

我们在规制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生命可行

能力的生命权力时，需要在技术创新与技术社会

使用的过程中，凸显每一个个体可行性能力的提

升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赋权，尤其是对社会最不

利主体可行能力的提升与赋权。比如在技术创新

中，强化技术主体的“负责任创新”①，打开“算法

黑箱”，提倡“算法”的可解释性，探索人工智能可

解释的多元方法，以实现对个体认知能力、解释能

力、自主选择能力等生命可行能力的增强与赋权。

在技术的使用中，对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

批判更需要回到现实社会中技术对不同社会群体

的技术赋权与技术赋能的平等性追问。比如在资

本与劳动之间，进一步保障数字劳动者的数据产

权，规制数字资本对数据的无偿占有与使用，实现

对数字劳动者的技术赋权；在平台与用户之间，对

平台与算法推送带来的认知权力需要制定算法与

平台推送的标准，让算法黑箱透明化，以实现技术

对用户的赋权；在数据生产者与数据垄断者之间，

需要深入具体的数字场景中，做好数字场景分类

的使用界限与群体标准，推进对数字平台的数据

权力的规制与数字用户的数据权利的保障，实现

对数据生产者的赋权。

综上所述，数字智能化时代的生命权力展现

着技术与人的存在之间关系的重大变迁：从原来

的“离身化”逐渐走向“具身化”，从原来上手的工

８５１

①ＮｉｅｌｓＭｅｉｌｇａａｒｄ，ＣａｒｔｅｒＢｌｏｃｈ，ＥｍｉｌＢａｒｇｍａｎｎＭａｄｓｅ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９，４６（２）：１９８－２０９．



第２６卷 周翊泓，等：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生成、展现与规制

具中介走向虚实交互与身心同构，从个体器官的

投影延伸走向社会性生命的数据孪生。正是由于

数字智能化技术具有这样的技术属性，才使得现实

社会中本来存在的资本社会权力有了新的作用方

式，即通过数字智能化技术的生命权力来实现资本

权力的支配与渗透，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实际

上是资本社会权力与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力量相

互强化的结构性产物。因而，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

权力的规制亦需要从技术本身转向技术使用社会

关系规制，从“宏大叙事”伦理转向微观生活场景

规制，从技术裹挟转向技术赋权规制，以凸显对数

字主体的劳动权益保护与可行性能力提升。

结语

在个体生命逐渐被纳入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态

系统中的时代，我们对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

的反思与解剖，本身就是面对自主性与智能性逐

渐增强的数字信息生态圈的理性自觉，而透过技

术“物”看到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结构的总体性

建构，则为我们打开了探索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

权力规制性实践路径的理论视域。面对数字智能

化技术生态系统之于个体生命的权力展现，无论

是理论的反思还是实践的规制探索，打破对理性

主体自主性、能动性等抽象规定性的宏大叙事，实

现从“元叙事”向多元情景转向、从“普适性”原则

转向社会关系建构的微观生活转向，凸显人在数

字劳动、数字社交、数字认知等生命的可持续发展

与可行性自由的提升，乃是进一步研究与探索的

问题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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